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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北京市有关土地利用的方针、政策，

在《昌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基础

上，天通苑南街道办事处编制了《天通苑南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立足于天通苑南街道的发展定位和自然经济社会条

件，从土地资源供需状况出发，确定土地利用的目标、发展方向，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统筹安排田、水、路、

林、村各类用地，协调各业用地矛盾，划定土地用途分区，突出

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制

定保障规划实施的相关措施。 

《规划》是指导规划期内天通苑南街道土地利用的纲领性文

件，是规范城乡建设，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加强土地宏观调控、

严格土地管理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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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首都发展的

重要指示精神，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建设“环

境优美、秩序良好、生活便利、平安幸福”的新天南为目标，节

约集约用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安排各业用地，合理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 

二、规划原则 

1．依法编制原则。规划编制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2．因地制宜原则。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天通苑南街道的功能

定位和发展目标，确定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和方案，体现天通苑

南街道特色。 

3．上下结合原则。以上位规划确定的区域功能定位、规划控

制指标为依据，注重与上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4．协调连续原则。规划编制过程中，注重与城市规划等相关

规划的衔接和协调，缓解各类各业用地矛盾，促进土地资源优化

配置。 

5．公众参与原则。规划编制过程中，对土地利用重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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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坚持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6．注重实施原则。明确规划实施的措施和步骤，注重规划的

可操作性，强化保障措施，保障规划实施效果。 

三、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2．指导性文件：《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67

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69 号）和《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

资规〔2016〕10 号）等。 

3．相关规划：《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昌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昌平

区天通苑南街道总体规划（2002-2010 年）》、《天通苑南街道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以及昌平区交通、水利、

农业、林业、旅游、生态及环境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 

4．有关技术规范：国土资源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编制规程》、《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北京

市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编制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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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2005 年 

更新时点年：2014 年 

规划目标年：2020 年 

五、规划范围 

天通苑南街道辖区范围内所有土地，总面积 5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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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一、区域概况 

天通苑南街道辖区东至天通苑东区围墙，西至陈营村东小口

村界，南至昌平朝阳区界，北至太平庄中街，管理 15 个社区和 1

个村（陈营村），辖区面积 5 平方公里。 

2014 年本辖区社会总人口约 9.3 万，户籍人口 12397 人（其

中农业户籍 596 人）。2014 年，天通苑南街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 15976 元，基础设施投资 5276 元。 

二、土地利用现状 

2014 年天通苑南街道土地总面积为 505.54 公顷，建设用地比

例最大，面积为 408.07 公顷，占总面积的 80.72%；其次是农用地，

面积为 90.91 公顷，占 17.98%；未利用地比例最低，面积为 6.56

公顷，占 1.30%。 

农用地中，以林地为主，林地面积为 73.51 公顷，耕地面积为

9.44 亩，其他农用地为 16.77 公顷。 

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370.73 公顷，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348.91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21.82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 18.50 公

顷；其他建设用地 18.84 公顷。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9D%E9%98%B3%E5%8C%BA/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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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特点与问题 

1．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建设用地比重较大 

街道内土地利用类型较多，以建设用地为主，包括城镇建设

用地、农村居民点、交通水利用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等；农用

地中耕地面积最大，林地次之，还有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及沟

渠等其他农用地；未利用地土地包括河流水面和其他草地。 

2．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一是用地结构不合理，绿化空间较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用地比重较小，城镇中土地利用效益较低；二是城镇功能分布不

尽合理，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产业布局分

散，商务、生活基础设施不完善。 

3．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高，后备土地资源有限 

土地开发利用率极高，达到 98.70%，未利用地仅占全街道土

地总面积的 1.30%，后备土地资源数量极其有限。随着人口数量大

幅增加，天通苑南街道经济社会活动日益频繁，以土地和水为代

表的资源环境压力迅速凸显，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建设发展空间有限，重大产业项目难以落地，发展空间仍需大力

整合拓展。 

四、土地利用面临的形势 

1．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较快 

天通苑南街道城镇化率高达 90%以上，随着首都中心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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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的转移，天通苑南街道作为中心城区的边缘集团，未来城

镇建设用地将以较快速度扩张，建设占用农用地的面积将不断加

大，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2．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天通苑南街道面临较大的人口和产业转移的压力，生态保护

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任务艰巨。随着城镇化和产业化快速发展，

基于北京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的要求，天通苑南街道需要进行人

口疏解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日益加大，需求

结构发生改变，绿色生态空间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土地供需矛盾

将不断加剧。 

3．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天通苑南街道建设用地以外延扩张为主，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较低，无序用地问题较为突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

设和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虽然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得到了较快

发展，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和优化。



天通苑南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8 
 

第三章 街道发展目标与规划调控指标 

一、街道发展目标 

根据天通苑南街道功能定位，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创新创业

新城，魅力宜居家园”，强化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培育高端产业，

不断完善城镇职能，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全面

推进旧村改造和城镇化进程，以更好地承担起承载中心城人口和产业

转移的重任。 

二、土地利用目标 

从天通苑南街道自身实际出发，以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为重点，以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结合上位规划对土地利用提出的目标，土

地管理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潜，生

态环境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保障天通

苑南街道发展的基本用地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三、规划调控指标 

全面落实《昌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确定的各项调控指标，结合天通苑南街道土地资源禀赋和土地利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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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着力解决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全街道土地利用主要调

控指标。 

规划期内，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合理控制新增建设用

地总规模，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规划到 2020 年，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06.45 公

顷以内，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375.28 公顷以内，交通水利及其

他建设用地控制为 31.1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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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 

一、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节约集约用

地，统筹安排各类用地；非农业建设用地优先安排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用地，增加生态用地；加强土地综合整治，适度开发后备土地，

使全街道土地利用结构更趋合理。 

1．农用地结构调整 

根据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标准、“以水定田”要求与天通苑南街道

城市区域定位，不再规定全区永久基本农田与耕地保护任务。 

合理安排绿化隔离带和现代农业园区用地，积极发展设施农业、

精品农业，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实现优质、高效经营。 

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优先保障符合首都与昌平区核心

功能的党政军机关用地、产业用地、民生用地，压缩非核心功能产业

用地，合理保障区域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严格执

行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实现建设用地瘦身健体。规划至 2020

年，全街道建设用地总规模 406.45 公顷，比 2014 年减少 1.62 公顷。

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75.28 公顷，比 2014 年增加 4.55 公顷；交

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31.17 公顷，比 2014 年减少 6.1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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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加强对河流、湿地、山体管护，重点保护生态敏感脆弱区域以及

具有重要生态服务价值的生态空间，保护并提升全区生态功能。 

二、土地利用布局优化 

1．优先布局生态用地 

天通苑南街道主要提供居住功能，街道内规划有北京市第一道绿

化隔离带。应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原则，坚持高起点、高标准推进生

态环境规划和建设，促进生态品质不断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观。 

运用生态保育、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的手段，在保障农田系统的

生产功能，绿地系统的景观、游憩、避灾、环境和生态功能等前提下，

对水域、绿地等非建设空间进行合理安排，同时对建设空间进行生态

化引导，大力整治环境卫生，努力构建生态优美、社会文明的区域发

展环境。 

规划期间，要大力建设生态廊道，因地制宜对林地进行空间布局。

推进城镇生态景观建设，大规模开展绿化美化，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

公园绿地，抓好居住区和单位绿地建设，积极推进屋顶绿化工程，加

强各类绿地养护管理。继续推进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形成生态走廊与

城市建设互补的格局。加大环境整治力度，营造可持续发展的优美的

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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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约高效布局建设用地 

在统筹存量土地利用的基础上，尽量少占农用地，建设用地布局

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布置、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

用效益。 

从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特别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科学配置

城镇建设用地，合理调控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规模和时序，保障市政、

交通、水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 

按照“控制增量，盘活存量，减少总量”的思路，统筹安排城镇

建设用地，加大废弃地、闲置地、空心村和零星建设用地的整治力度。

坚持集中紧凑的发展方式，推动新建住房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向集中

建设区集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结合昌平新城规划，积极稳妥地推

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制定迁村并点、集中居住的激励政策，加大农村

居民点的撤并力度。至规划期末，基本实现将农村居民点转变为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引导农村居民适度集聚，构筑统筹协调的发展格局。 

3．统筹布局基础设施用地 

依托天通苑南街道建设用地的空间格局，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控制时序的原则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在充分挖掘现有基础设施潜

力的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调，提高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促进能力。 

规划期间，统筹安排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用地，以交通主骨架、枢

纽节点、乡镇交通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为重点，改善交通网络，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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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街道内的供电、供水、供暖系统建设，形成高效、完善的基础设

施体系，全面提升城镇承载力。通过加大交通、科教文卫、水利等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搭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平台，促进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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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用途分区与管制规则 

为指导天通苑南街道的土地合理利用，科学控制土地用途转

变，依据本街道土地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全街道土

地划分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其他用地等土地用途分

区。 

一、一般农地区 

一般农地区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为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而

划定的土地用途区，主要包括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和为农业

生产和生态保护服务的农田防护林、农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农业

设施，以及农田之间的零星土地。本街道划定的一般农地区面积

为 4.58 公顷。 

一般农地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耕地、园地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

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 

2．区内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理、

复垦或调整为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

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3．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

区内土地； 

4．鼓励在本区内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和观光采摘等休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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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理控制农业配套附属设施的规模和用途。 

二、城镇建设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是为城镇建设需要而划定的土地用途区，主

要包括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和规划期间新增的城市建设发展用

地。本街道划定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375.28 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区的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城镇建设，包括附属于城镇的开发区用

地，具体用地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重点镇规划和各园区控制规

划、专项规划的相关要求； 

2．要充分利用区内现有建设用地，尽可能利用闲置地和废弃

地，节约集约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林地，确需扩大的，应当

首先利用非耕地或劣质耕地； 

3．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用地程序和标准安排建设项目，涉及

农用地转用的，必须按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在批准转

变用途之前，应按原用途使用，废弃撂荒的耕地应及时恢复种植； 

4．禁止建设占用规划确定的绿地，建设过程中由于挖损、压

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应及时复垦，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5．区内的土地利用应符合国家、北京市和昌平区的产业用地

政策，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6．区内城镇建设用地应不突破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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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业用地区 

林业用地区是为林业发展需要划定的区域。包括现有成片的

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和苗圃（已划入

其他土地用途区的林地除外），已列入生态保护和建设实施项目

的造林地，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林地，为林业生产和生

态建设服务的运输、营林看护、水源保护、水土保持等设施用地

等。本镇共划定林业用地区面积 89.48 公顷。 

林业用地区管制规则为：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林业生产，以及直接为林业生产和生态

建设服务的营林设施； 

2．区内现有非农业建设用地，应当按其适宜性调整为林地或

其他类型的营林设施用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调整的，可保留现

状用途，但不得扩大用地面积； 

3．区内零星耕地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可转为林地； 

4．不得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

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活动，严格控制建设占用生态

林地，确需占用的须按规定申报审批。 

四、其他用地 

其他用地包括规划公路、现状公路、规划铁路、现状铁路、

规划河流水系、现状河流水系、其他建设用地等不宜明确分区的

线状及区块状用地。本区共划定其他用地 32.71 公顷。 



天通苑南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17 
 

第六章 主要用地安排 

一、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1．合理布局城乡建设用地 

充分考虑天通苑南街道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自然环境禀赋条

件，合理安排布局城乡建设用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

个统筹”，体现构建宜居新城的目标要求。按照统筹城乡、适度

超前、优化布局、构建网络的要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

产业促发展，优化城市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2．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结

合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划定允许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2 个管

制分区。针对所划定的管制分区确定管制规则。 

（1）允许建设区 

按照有利于天通苑南街道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要求，以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为基础，与其他相关规划充分协调，根据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划定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 

允许建设区为天通苑南街道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

范围，是现状和规划期内新增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划选址的区

域，也是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落实到空间上的预期用地

区。该区域面积为 375.28 公顷，主要用于城乡建设发展。区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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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统筹增量与

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

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

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2）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为辖区范围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外的

区域，面积 126.77 公顷。区内土地重点用途为农业与生态用地，

重点开展生态空间与林业。限制城、镇、村建设，严格控制线型

基础设施和独立建设项目用地。 

二、强化生态用地保护 

促进生态环境文明化，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营造优美的人居

环境，加强生态涵养功能，积极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加大环境整

治力度，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天通苑南街道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土地比较肥沃，分布有

首都绿化隔离带。依据天通苑南街道的地形地貌、气候、植被、

土壤等自然区域特性，规划期内要严格保护林地、园地、绿地等

生态用地。在进行经济开发和非农建设时尽量避开重要的生态用

地，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切实提高生态用地的内在质量和

防护效果。其他土地开发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不减少生态用

地为前提，适度开发。继续加强绿化隔离带的建设和保护，构建

生态廊道，在街道内加强绿化，布置带状生态绿地，结合具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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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的农用地，形成内外交融的城镇绿地系统。 

三、保障基础设施用地 

依托天通苑南街道建设用地的空间格局，按照统一规划、合

理布局、控制时序的原则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在充分挖掘现有基

础设施潜力的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调，提高交通、水利

等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促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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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通过制定和建立保障土地利用规划有效实施各项措施，进一

步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调控与引导作用，从机制上确保规划目

标的实现。 

一、加强规划实施的基础建设 

加强土地调查统计和监测评价，认真做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统计和变更调查。加强土地适宜性评价和村镇用地的集约利用潜

力调查，加强土地利用和土地市场的动态监测，构建土地利用规

划、计划实施监测体系。 

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涵盖土

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权属、土地市场、土地整理复

垦开发等基础数据的统一地政管理数据库。加快信息资源的开发

利用，提高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的社会服务水平。 

二、健全规划实施管理及监督制度 

积极开展规划实施评价研究，定期开展对规划实施效果的评

价，总结规划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改进规划工作的建议，

作为进一步加强规划实施的依据。 

落实土地利用计划调控，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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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监察员制度。对于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批地、用地的，依法查

处，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三、建立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经济调节机制 

发挥地价杠杆调控作用，规范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地价管理，

严格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对闲置土地特别是闲置房地产用地

要征缴闲置费，促进闲置土地盘活利用。加大闲置和低效用地的

经济调节力度，引导建设用地整合，提高用地效益。鼓励工业企

业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节约

集约用地。 

四、推进规划实施的公开性与民主性 

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开和查询制度。充分利用各

种媒体，对规划的主要内容进行宣传，提高全民依法依规用地、

科学用地、节约用地、保护资源的意识，使遵守土地利用法律、

规划、政策成为自觉行为。 

在乡镇规划实施过程中要扩大公众参与，切实增强规划的公

开性和透明度，在具体安排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等方面

应当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充分考虑公众利益。经批准的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应当依法予以公告，接受公众监督。 

本规划自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由昌平区天通苑

南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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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 
 

指标名称 
规划调整基期年 
（2014年） 

原 2020年 
规划目标 

调整后
2015-2020年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变化比例 

耕地保有量（亩） 9.44 15.00 0.00 -1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亩） 

930.00 930.00 0.00 -1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408.07 433.98 406.45 -6.3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370.73 278.74 375.28 34.63%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规模（公顷） 

37.34 155.24 31.17 -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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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清单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项目用地规模 位置 

1 太平庄北街 新建 2010-2020年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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